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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工讀單位) 
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(陽明校區)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_______________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 

國立陽明交通大學(陽明校區)學務處工讀生定期勞動契約 

 
立契約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雙方同意訂立契約，共同遵守，約定條款如下： 

第1條 契約期間及工作職稱： 
本契約為臨時性、短期性及特定性之定期契約，甲方自 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 年   月    日止（依
實際工作日期填寫）僱用乙方為學務處所聘僱之工讀生。期限屆滿時，契約當然終止。 
契約終止時，乙方應依第10條之約定辦理交代手續。 

第2條 工作地點及工作內容： 
一、經費名稱：學務處工讀金(以學雜費項下支應) 

經費編號：T200-2 
執行單位(工讀單位)：__________________ 
工作地點：乙方提供勞務之工作地點為本校校址及所屬校區(含各教學醫院)及其他業務需求之校外區域 

二、工作內容：乙方接受甲方及甲方指定代理人指導監督，執行前項計畫之相關研究事項、其他相關業務及臨
時交辦事項，甲方得隨時依業務及管理需要，調整服務單位及工作內容，但應提供乙方必要之協助。。 

三、乙方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甲方前項之調整，因而影響甲方之業務計畫情節重大者，甲方得據以不經預告終
止勞動契約。 

第3條 薪資： 
一、甲方給付乙方薪資每小時新臺幣170元整，乙方每月工作30小時為原則，計每月薪資不超過新臺幣5100元，

並依實際工作時(日)數支給。當月薪資發給，由甲方之執行單位承辦人員於最後一工作日前申報，並於次
月一周內檢具學務處工讀生印領清冊、工讀紀錄表等相關表件，送課外活動輔導組審核，確認工讀時數及
金額無誤後，於次月25日前完成核發作業。 

二、甲方不得預扣乙方薪資作為違約金或損害賠償金額。 

第4條 聘用及考核規定： 
乙方聘用期間須為本校學生，由執行單位自行面試、考核予以聘用，聘用期間，如須終止契約，悉依勞動
基準法及相關規定辦理。試用期間乙方經考核成績不合格者，契約當然終止，薪資結算至停止試用日前一
日為止。 

第5條 工作時間： 
一、乙方每日正常工作時間悉依每週（月）排定之班表，以每日不超過8小時，每週不超過5日為原則。乙方於

其排定課表之上課時間內不得排班。 
二、外國籍學生（包括僑生）每週工作時間不得超過20小時。 
三、乙方繼續工作4小時，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。 
四、乙方應按甲方計畫主持人規定之時間上、下班，並配合甲方規定記錄出勤狀況之方式辦理，不得遲到、早

退或曠職。 

第6條 迴避進用: 
一、甲、乙雙方應遵守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」第11點第1項「各機關長官對於配

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臨時人員。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
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」之規定，以及應迴避進用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
人之配偶或四親等以內血親、三親等以內姻親為助理人員。 

二、違反前述迴避進用規定而進用者，甲方得逕行終止勞動契約。 

第7條 服務與紀律 
一、乙方於服務期間應遵守之紀律： 

（一）乙方應依工作時間出勤，並親自簽到退。 
（二）乙方在職期間所知悉或持有之技術、研發成果等智慧財產權、個人資料及機密文件等，包括但不限

於人事、會計、計畫及其他相關之事項，無論在職或離職後均負保守秘密之義務；且同意應盡善良
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義務，於任職期間採取必要保護措施，維護所知悉或持有甲方或創作人之研發成
果或技術秘密，以保持其機密性。 

（三）乙方應謙和、誠實、謹慎、主動、積極從事工作，接受計畫主持人、教師或其他單位主管之指揮監
督；在工作時間內，對所交付與業務有關之臨時交辦事項，不得拒絕。 

（四）乙方於工作時間內，非經主管允許，不得擅離工作崗位。 
（五）乙方應遵守教育部及本校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相關規定，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

自主，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，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。 
（六）乙方應本於誠信遵守競業禁止及利益迴避等原則，嚴禁假借職務上權力、機會或其他方法圖本人、

關係人或其所屬團體之利益。 
二、乙方違反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，視同嚴重違約，甲方得不經預告終止本契約，並得請求乙方賠償因此所受

之一切損害（包含律師公費）。 
三、乙方之履約如有瑕疵，或其有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，經甲方通知後，應即改善。 
四、乙方未即確實改善或履行者，甲方得視實際情況逕以下列方式處理： 

（一）使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履約，其因此所生之費用及一切責任，均由乙方負擔。 
 （二）終止或解除契約，並得請求損害賠償（包含律師公費）。 
 （三）通知乙方暫停履約。 

第8條 勞工保險相關事宜與勞工安全衛生 
一、甲方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，為乙方加入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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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、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、勞工保險條例、就業保險法及相關規定辦理職業災害及普通
傷病補助。 

三、甲、乙雙方應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規定。 

第9條 提撥勞工退休金及離職儲金 
一、甲方應按月為乙方提繳投保薪資之6%退休金於其勞保局個人帳戶，乙方得在6%之範圍內，自願提繳退休金

至個人帳戶。 
二、乙方如為不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外國籍學生（包括僑生），甲方應在乙方受聘（僱）期間，按月支報酬金

之12％提存離職儲金，其中50％由乙方於每月報酬中扣繳作為自提儲金，另50％由甲方在前項專題計畫經
費項下提撥作為公提儲金。 

三、外國籍學生（包括僑生）需於辦理離校程序或終止工作契約時，主動向課外活動輔導組或離校承辦單位辦
理結清作業。 

第10條 離職 
一、乙方於聘用期間屆滿前，因故須提前離職時，應於15日前向執行單位提出並通知課外活動輔導組，經同意

後始得離職，並辦妥業務交代及離職手續。 
二、乙方離職未依規定時間提請或執行單位未通知課外活動輔導組，以致衍生勞健保及勞退之費用，將視責任

歸屬由乙方或執行單位負責繳清。 

第11條 智慧財產權 

一、乙方同意於契約存續期間，協助或參與執行研究計畫所產出相關研究成果，除雙方另有約定外，依著作權
法第11條規定，甲方享有著作財產權；依專利法第7條第1項前段規定，研究成果之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歸
屬甲方。乙方應無條件協助甲方取得前述權利。非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，乙方不得主張、行使或利用前述
權利。 

二、乙方保證，於職務上完成之成果，絕無抄襲他人智慧財產權情事，如有參考他人著作，應確實註明參考出
處來源；如有使用他人之成果或權利者，乙方擔保已合法取得授權，如有違反而致甲方或其代理人、職員、
合作對象等產生損害時，乙方應負擔最終損害賠償責任。 

第12條 本契約未盡事宜，依政府相關法令、甲方所訂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13條 如有訴訟之必要時，同意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第14條 本契約一式一份，正本由甲方保存，另副本乙方與執行單位各一份。 

 

 

 

        立約人 

 
甲      方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(陽明校區) 

住      址：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155號  

代  表  人(校  長)：  

 

 

 

乙      方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戶籍地址： 

     聯絡電話： 

法定代理人(乙方年滿20歲免填)： 

 
 
 
 
 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
